
 

证券代码：000962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2009-030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控股股东球镍及镁合金生产线相关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经与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色东方”）友好协商，本公司

拟从中色东方购买相关球镍及镁合金生产线资产，交易价格为10,643.94万元。购买协

议待股东大会通过后再行签署。 

本次交易购买方为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售方为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

限公司。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中色东方所拥有的球镍及镁合金生产线资产，该资产位于银川市

经济开发区，主要生产球形氢氧化镍和镁合金等产品。 

2.关联方关系 

由于中色东方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一款的规定，中色东方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四届十四次董事会以四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关

联董事张创奇、钟景明、何季麟、梁博益、李彬回避表决。 

三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同意将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书面意见和独

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不需要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创奇 

注册资本：230000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宁夏石嘴山市冶金路 

税务登记证号码：640202750811320 

主营业务：有色及稀有金属冶炼、加工，电子元器件制造，化工产品（不含专

营），特种新材料、镁合金、电池能源材料、微合金炉料、多晶硅的生产、销售，新

材料技术开发，建筑安装，轻钢结构制作和安装，机械加工及非标制作，商贸进出

口业务。 

中色东方是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是由公司原主发起人改

制形成的集团公司。 

2.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由于中色东方持有本公司 1.6 亿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45.32%，为本公

司的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一款的规定，即直

接或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关联人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08年末，中色东方经审计的营业收入173,335.57万元，净利润6,190.31

万元。净资产为 233,939.32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中色东方所拥有的球镍及镁合金生产线相关资产，该资产位于银

川市经济开发区，主要生产球形氢氧化镍和镁合金等产品。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

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宇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价值为

10,643.94万元。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元）： 

资产类别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4,381.85 4,035.25 -346.60 -7.91 

固定资产 6,699.13 8,165.97 1,466.84 21.90 

其中：建筑物 3,278.93 3,836.26 557.33 17.00 

      设备 3,420.20 4,329.71 909.51 26.59 

其他资产 768.01 768.01 0.00 0.00 

    资产总计 11,848.99 12,969.23 1,120.24 9.45 

流动负债 246.94 246.94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2,078.34 2,078.34 0.00 0.00 

    负债总计 2,325.29 2,325.29 0.00 0.00 

    净资产 9,523.70 10,643.94 1,120.24 11.76 

注： 

1、建筑物增值的主要原因：从重置价值分析，由于宁夏建筑安装工程定额的材料费、机械费

及人工费均有一定幅度上涨，故建筑物评估后重置价值有一定增值，使得评估后增值。 

2、设备增值的主要原因是：机器设备评估基准日时现价较帐面购置价有一定幅度的提高，使

得重置价值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且企业设备计提折旧的年限小于评估中考虑的经济寿命年限，使得

评估后机器设备有一定幅度的增值。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双方以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宇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评估报告，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为10,643.94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购买协议尚未签署，待董事会通过后，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根据双方初步意向，交易价格为10,643.94万元，付款方式和期限另行商定。有关

资产交付将在购买协议签署后及时进行。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人员安置 

该生产线涉及集团公司员工205人（2008年底人数），本次购买后，本公司将接收上

述全部人员。 

2.同业竞争 

本次购买前后，公司与中色东方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相关资产完整，中色东方

不再从事该生产线所涉及的业务。公司与中色东方在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

立性。 



 

3.购买资金 

本公司此次购买所需资金主要为公司自有资金，不足部分用银行贷款补足。 

4、土地使用 

在转让土地条件尚未成熟之前，将以租赁的方式使用该资产所占用的中色东方所拥

有的土地。此部分资产所占土地23473.6平方米，原则上按照9.34元/米的价格向中色东

方租赁，租赁协议待相关资产交接完毕后再行签署，公司将适时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已将镁列入未来十年优势产业规划，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

司在有色金属新材料工业领域具有强大的研发能力，有能力为实现自治区规划贡献一份

力量。 

公司适时介入新的产业项目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改善主业突出的产业

和产品结构，使公司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本次购买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经营业绩产生大的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2009年6月30日本公司与中色东方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发生额为6235.56万元，

无其他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高德柱、刘景伟、刘永祥对本事项发表独立意见：“本人事前已对本次交

易相关内容进行了充分了解，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批”，“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和回避

程序符合要求，交易的内容符合公司业务的开展和正常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的利益”。 

十二、备查文件 

1.四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标的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8 月 11 日 

 


